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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江学院教务处文件

校教发〔2024〕10号

[bookmark: PO_Content]闽江学院关于开展2023-2024学年第二学期
学生过程性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：
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和主阵地，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环节，而学生评教是学校及时有效掌握课堂教学，改进课堂教学工作，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。根据《闽江学院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》（2017）闽院教139号要求，将举行本学期学生网上评教工作，本学期采取质量保障平台“闽江学院教学质量评价系统”小程序进行学生过程性评价，具体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教范围
本学期开设的所有本科课程（含公选课）的过程性评价。
二、评教对象
所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。
三、评教时间
2024年5月6日-2024年6月2日。
四、组织与实施
1.为保证评教工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开展，请各院高度重视学生的组织工作，特别是新的质量保障平台的使用，请各学院教学秘书、各班班长、学习委员（学生信息员）负责学生评教的宣传、动员，提醒和组织本班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尽早进行学生评教，避免部分学生不评、漏评、不认真评教等现象。
2.参与教学质量评价是每位同学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学校非常重视学生个人评教结果保密，任何人、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查询到学生个人评教结果，请各位同学严肃对待评教，认真、客观、公正地打分，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，不得由他人代评和恶意评教。
3.请同学们务必在2024年6月2日前完成本学期学生过程性评价工作。
五、说明
1.评教系统专门设置，对学生评教结果严格保密，除学生本人外，其他人（包括所有教师）无法查阅学生个人教学评价信息。
2.遵循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并重的原则，评价指标包含课程、教材两方面，请同学认真填写。
3.评教结束后一定要确认提交成功。
4.如有疑问或发现问题，请学生信息员通过QQ留言及时与教务处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联系。

附件：闽江学院智慧评价系统-学生评价操作指南（另附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5月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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